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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的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提出，将充分利用住房公
积金政策，为我市缴存职工租购房提供资金65亿元。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
称“市公积金中心”）获悉，为让更多市民享受到这一保障

民生的福利，我市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
积金制度保障范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其中，公积金缴存范围、缴存标准
等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首次

得到明确。

我市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范围，明确缴存范围和缴存标准

只要签劳动合同 单位就得缴公积金

《意见》透露，贷款政策将适当向低收入
缴存职工倾斜，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
理确定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和期
限，开展异地贷款业务、组合贷款业务，扩大
贷款范围，满足职工的不同需求。其中，公积
金贷款和商贷组合将于年内启动。

为方便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相关部门
将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行网上业务
大厅、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及短信、手机
客户端和官方微信等渠道服务，积极开展
网上政策宣传、业务咨询、信息查询、业务
受理、预约服务和投诉举报等，为缴存单位
和职工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服务。其
中，手机客户端和官方微信正在积极调试，
有望近期上线。

便民举措
年内启动组合贷，
手机客户端近期上线

对于职工来说要保障自己使用公积金的
权益还有一个重要保护伞，未来“公积金”将
成劳动合同的“必选题”。

《意见》规定，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和各行业组织要将缴存住房公积金列入劳动
合同、聘用合同约定事项，加强规范和引导。
其中，在合同“其他约定条款”中明确：甲乙双
方应依据《条例》规定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乙
方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甲方代扣代缴；甲乙双
方因缴存住房公积金发生的纠纷,由住房公积
金管理机构接受投诉、举报,并按国家和地方
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依法调解和查处。

该负责人同时提醒，各类劳务派遣单位
在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时，应当明
确双方承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责任和缴存方
式，并及时足额为劳务派遣人员建缴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与用工单位执行
同一标准。凡劳务派遣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
的，派遣员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由劳务派
遣、人事代理单位承担。

市公积金中心将把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
信息全面纳入企业征信系统，并作为企业信
用等级评定和信贷授信的重要参考指标，把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和使用信息全面纳入个
人征信系统。推行行业“黑名单”制度，对未
按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或拖欠住房公积
金的单位予以曝光，倡导依法缴存、诚信使用
住房公积金。

市发改委、工商局、税务局、质监局、工商
联、信用办等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单位和其他
涉企管理部门，在企业、企业出资人、法定代
表人企业注册、企业经营、申请政策、资质审
核、资金支持、保荐上市、评选先进以及品牌
认定等环节，将单位（个人）住房公积金信用
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实现跨部门联动响
应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意见》明确，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要率先实现全员覆盖，
为本单位从业人员（含聘用人员、人
事代理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等）缴存
住房公积金；国有企业及所属机构
要不分用工性质，为所有聘用人员、

劳务派遣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统计显示，我市现有在职职工

约200万左右，但目前公积金缴存
职工仅50余万，大部分未建制企业
为非公企业。对此，《意见》指出要
重点推进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建立住

房公积金制度。对职工流动性较
大、一次性全员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有困难的中小微型企业，可在管
理人员和有稳定劳动关系的职工中
先行建制，允许有 1～2年的过渡
期，逐步实现全员覆盖。

政策推行
对一些企业设置过渡期，逐步实现全员覆盖

符合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的企业，可按照
《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的通知》规定办理

按照现有公积金制
度规定，所有国家机关、
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
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以下统称单位）都应
依法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单位及其所有在职职
工都应按规定缴存住房
公积金。

市公积金中心有关
负责人说，以前各级《住
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对

“所有在职职工”所涵盖
的范围没有明确，使一
些企业有漏洞可钻，只
给 部 分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正式工”缴纳公积金，
而类似于劳务派遣、进
城务工人员等性质的职
工则没有。《意见》则明
确，所有在职职工包含
人事代理人员、劳务派
遣人员、进城务工人员
等。该负责人说：“这就
意味着，只要跟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符合
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的形
成事实劳动关系的在岗
职工，就有权利要求单
位给缴纳公积金。”

此外，非全日制工作
的进城务工人员、无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
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
愿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
并享有其他缴存职工同
等的各项权利。

缴存范围
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等
在内的“所有在职职工” 缴存标准

不同类型单位最低缴存比例不同

《意见》明确，公
积金缴存基数不得
高于我市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不得低于我市上
年度最低工资标准；
最 高 缴 存 比 例 为
12%，最低缴存比例
为 5%，由单位代扣
代缴，按月汇缴。职
工按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领取工资的，职
工个人可以免缴住
房公积金，但职工所
在单位仍应按照规
定比例为职工缴存
住房公积金。

各类单位缴存比例原则上按以下

标准执行：

●市直、区直机关及
所属财政全供单位

●中央、省驻洛国有企业
●市、县（市）区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非公有制工业企业
●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
●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企业
●住宿餐饮服务企业
●民办学校和医疗机构
●民办非企业单位

●自主缴存者，即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月缴
存额度等于缴存比例乘以缴存基数，其缴存比例

为20%，缴存基数为我市上一年度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的80%，缴存基数每年调整一次

惩处机制
将把公积金缴存信息
全面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重要提醒
“公积金”将成劳动合同的
“必选题”

●各县（市）所属财政全供单位

确有困难的县（市）应做出预算安排，确保两年
内落实到位，并报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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